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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1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江

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公告》，现对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证

券简称的风险提示作如下补充说明： 

2012年初，公司董事会提出将“智能、节能、新能源”作为公司未来三大引擎发展

格局，公司开始逐步投资光伏应用领域，专注于分布式光伏发电运营。从2012年3月份

开始，公司就设立了子公司江苏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光伏电站的建设和

运维服务。2014年以来，公司分别在江苏、安徽、山东、吉林等地设立子公司，截至2015

年9月30日，该板块业务现有员工525人，其中商务人员55人，技术及管理人员157人，

生产人员313人。公司将根据行业的发展以及产业政策的调整，实时跟踪各子公司的项

目进展情况。公司生产的单晶组件和多晶组件产品已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太阳

能产品认证证书，并获得光伏组件“领跑者”计划认证证书；生产的双玻组件顺利通过

IEC61215/IEC61730认证测试，获得全球权威检测认证机构TÜV SÜD的认证证书，这些

证书的取得进一步体现了公司能够提供高质量、高性能、高可靠性的产品。 

为了能使公司新能源业务得到有效的推进，确保新能源业务项目资金的投入，公司

先后进行2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其中第二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已上报中国证监会，目

前正在审核中。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以及项目的实施，近年来特别是2015年取得了较好

的投资收益。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累计备案项目已超1GW，已并网及在建项目共

485MW；共计资产投入156,677.32万元。2014年度新能源业务营业收入为10,434.26万元、

占总营业收入的4.73%，净利润为-1,512.73万元；2015年1-9月份新能源业务营业收入为

52,508.96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27.39%，净利润为9,886.75万元，占总净利润的31.26%。 



 

目前公司新能源业务正在稳步推进，为了能实现“东部分布式能源、能效管理领域

最大的互联运营和服务商”的战略目标，公司深耕仪器仪表行业的同时开始向能源互联

网领域拓展。该领域投资金额较大，投资回报期较长，同时存在着以下主要风险： 

1、行业发展及产业政策调整风险 

如果在光伏电站建设过程中，光伏发电行业的内外环境发生了诸如光伏组件价格大

幅上升、下游电力需求状况发生变化或国家对光伏发电的补贴力度大幅下降等不利因素，

可能对未来新能源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未来业务发展规

划的实施。 

2、产品质量风险 

光伏电站的收益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通过电费回收逐步实现，光伏电站发电量受

组件及建设质量的影响较高，如组件因质量问题衰减过快将导致发电量低于预期水平或

引发电站运营及维护成本大幅增加，从而对电站的收益产生较大的影响。光伏电站在生

命周期中如发生严重质量问题也会对公司声誉及后续业务开展产生不利影响。 

3、集中式光伏电站弃光限电风险 

我国部分集中式光伏电站建设地区存在地区电网输送能力有限、当地用电负荷不足

等情况，导致集中式光伏电站未能满负荷运行，即存在弃光限电的风险。 

在公司目前面临转型升级过程中，上述风险可能会对公司未来的正常生产经营及业

绩带来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25 日 


